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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晋县 2026 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分配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及省、市农村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具体要

求，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根据《河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冀财农〔2023〕34 号）及《宁晋县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工

作情况，坚持“产业发展优先支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原则，

就我县 2026 年各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以下简称

“财政衔接资金”）分配使用制定本方案。

（一）安排中央、省、县财政衔接资金 3650 万元，用于发

展产业

一、资金安排

2026 年我县各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以下简称

财政衔接资金）6395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650 万元、

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2154 万元（包括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 150 万

元）、市级配套资金 691 万元，县级配套资金 2 9 00 万元。计

划分别安排用于以下几方面：

及扶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

1.按照中央衔接资金用于产业占比≥65%，安排衔接资金 800

万元（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650 万元，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1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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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16 个村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每个村项目投入

资金 50 万元，可利用集体资源发展特色产业，盘活集体资产，

领办创办农民合作社等，因地制宜采取直接经营、委托经营、出

租经营、入股经营等多种方式，增加集体经济和农民增收，财政

投入资金优先形成固定资产，合作协议需经乡镇法律顾问、县委

农办审核后签订，每年按投资额不低于 4.5%的比例收益壮大村集

体经济。（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2.按照中央、省、市、县四级衔接资金用于产业占比≥56%

要求，安排省、市、县级衔接资金 2650 万元用于产业帮扶项目，

按照年 4.5%资产收益持续增加脱贫户（监测对象）和村集体经济

组织收入。（责任单位：农业农村局）

3、安排衔接资金 200 万元，用于农业品种培优、品质提升、

品牌打造；引进优良品种、先进技术补助；产销对接、消费帮扶

补助和三品一标农产品认证奖补。（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二）安排省、县级财政衔接资金 2845 万元，用于巩固脱

贫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各项工作。

1.安排省级衔接资金 48.9 万元，用于“雨露计划”补贴项

目，解决职业教育脱贫户（含监测对象）学生的就学问题。（责

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2.安排县级衔接资金 6.63 万元，用于“市外”务工人员交

通补贴项目，促进脱贫劳动力稳定就业。（责任单位：县农业农

村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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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排市、县级衔接资金 2689.47 万元，用于村基础设施建

设及生活垃圾治理项目。

（2）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补短板项目 264.47 万元，根据乡镇

需求购买垃圾桶，交各村使用。

（1）2026 年农村巷道硬化项目 1700 万元，按照乡镇建设、

县级奖补方式实施巷道硬化。（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3）农村排水沟渠整治提升项目 200 万元。（责任单位：

属地乡镇）

（4）农村污水治理和黑臭水体整治项目 525 万元。（责任

单位：生态环境分局）

二、相关要求

一是强化项目进度管控，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推进项目建设，

确保资金支出进度达标，项目竣工后及时开展确权登记并落实管

护责任。二是严格落实公告公示制度，通过政务公开栏、政府网

站多渠道全程公开项目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三是财政、农

业农村等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政策指导与联合督查，及

时破解项目难题。

附件：1.宁晋县 2026 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

目汇总表

2.2026 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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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宁
晋

县
20

26
年
财

政
衔

接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
项

目
汇

总
表 单
位
：
万
元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使
用

金
额

（
万

元
）

项
目

内
容

及
建

设
规

模
完
成

时
限

资
金

来
源

1
产
业

项
目

农
业

农
村

局
8
0
0

每
个

项
目

村
投

入
资

金
5
0
万
元

，
用

于
依

托
集

体
资

源
发

展
特

色
种

养
、
农
旅

融
合

等

产
业

，
盘
活

闲
置

厂
房

、
土
地

等
集

体
资

产
，

支
持

村
集

体
领

办
创

办
农

民
合

作
社

。
因
地

制
宜

采
用

自
主

经
营

、
委
托

经
营

、
出
租

经

营
、
股
份

合
作

经
营

等
方

式
，
推
动

产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
财
政

资
金

优
先

转
化

为
固

定
资

产
，

每
年

按
不

低
于

4
.
5
%的

比
例
获

取
收

益
，
持
续

充
实

村
集

体
经

济
，
带
动

农
民

增

收
致

富
。

2
0
2
6
年

9
月

中
央

资
金

6
5
0
万
元

、

省
级

资
金

1
5
0
万
元

经
济

开
发

区
2
6
5
0

支
持

中
亚
（
宁
晋

）
乳
业

有
限

公
司

建
设

利

乐
灌

装
线

生
产

线
等

项
目

，
按
照

每
年

投
资

额
不

低
于

4
.
5
%的

比
例
形

成
收

益
，

持
续

增
加

脱
贫

户
（

含
监

测
对

象
）

收
入

。

2
0
26

年
1
2
月

省
级

资
金

1
9
5
5.
1
万

、
市
级

资
金

1
6
6
万
，

县
级
资

金
5
2
8
.9

万
元

农
业

农
村

局
2
0
0

用
于

农
业

品
种

培
优

、
品
质

提
升

、
品
牌

打

造
；
引
进

优
良

品
种

、
先
进

技
术

补
助

；
产

销
对

接
、
消
费

帮
扶

补
助

和
三

品
一

标
农

产

品
认

证
奖

补
。

2
0
2
6
年

9
月

县
级

资
金

2
0
0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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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使
用

金
额

（
万

元
）

项
目

内
容

及
建

设
规

模
完
成

时
限

资
金

来
源

2
“
雨
露

计
划

”
补
贴

项
目

农
业

农
村

局
4
8
.
9

对
脱

贫
家

庭
（
含
监

测
户

家
庭

）
中
的

高
等

职
校

、
中

等
职

校
等

学
生

进
行

助
学

资
助

。
2
0
2
6
年

8
月

省
级

资
金

3
“
市
外

”
务
工

人
员

交
通

补
贴

项
目

农
业

农
村

局
6
.
6
3

为
鼓

励
引

导
脱

贫
人

员
外

出
务

工
，
积
极

扩

大
脱

贫
人

员
就

业
规

模
，

按
照

上
级

要
求

，

要
为

市
外

省
内

、
省

外
务

工
的

脱
贫

劳
动

力
、

监
测

帮
扶

对
象

落
实

一
次

性
交

通
补

贴
。

2
0
2
6
年

8
月

县
级

资
金

4
2
0
2
6
年
农

村
巷

道
硬

化
项

目
农
业

农
村

局
按
照

乡
镇

建
设

、
县
级

奖
补

方
式

实
施

巷
道

1
7
0
0

硬
化

。
2
0
26

年
1
1
月

县
级

资
金

5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治
理

补
短

板
项

目
农
业

农
村

局
2
6
4.
4
7

根
据

乡
镇

需
求

购
买

垃
圾

桶
，
交
各

村
使

用
2
0
26

年
1
1
月

县
级

资
金

6
农
村

排
水

沟
渠

整
治

提
升

项
目

相
关

乡
镇

2
0
0

农
村

排
水

沟
渠

整
治

，
推

进
村

建
设

。
2
0
26

年
1
1
月

县
级

资
金

7
农
村

污
水

治
理

和
黑

臭
水

体
整

治
项

目
生
态

环
境

分
局

5
2
5

补
齐

农
村

黑
臭

水
体

试
点

及
配

套
水

站
管

网
项

目
建

设
短

板
，

推
进

和
美

乡
村

建
设

。
2
0
26

年
1
1
月

市
级

资
金

合
计

6
3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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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20
26

年
扶

持
发

展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清
单

序
号

扶
持

村
实

施
项

目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使
用

金
额

（
万

元
）

资
金

用
途

资
金

来
源

1
宁
晋

县
禾

田
小

筑
农

业
种

植
场

购
置

设

备
和

粮
食

仓
储

项
目

徐
家

河
乡

5
0

使
用

中
央

衔
接

资
金

5
0
万
元

，
按

照
不

低
于

4
.
5%
收
益

委
托

宁
晋

县
禾

田
小

筑
农

业
种

植
场

经
营

，
增

加
村

集
体

收
入

。
中
央

资
金

2
宁
晋

县
牧

牧
机

械
配

件
厂

设
备

提
升

项

目
徐
家

河
乡

5
0

使
用

中
央

衔
接

资
金

5
0
万
元

，
按

照
不

低
于

4
.
5
%收

益
委
托

宁
晋

县
牧

牧
机

械
配

件
厂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经
营

，
增

加
村

集
体

收
入

。

中
央

资
金

3
宁
晋

县
腾

顺
家

庭
农

场
农

机
设

备
提

升

项
目

北
河

庄
镇

5
0

使
用

中
央

衔
接

资
金

5
0
万
元

，
按

照
不

低
于

4
.
5
%收

益
委
托

宁
晋

县
腾

顺
家

庭
农

场
农

机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经

营
，

增
加

村
集

体
收

入
。

中
央

资
金

4
宁
晋

县
飒

捷
粮

食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农

机
设

备
提

升
项

目
北
河

庄
镇

5
0

使
用

中
央

衔
接

资
金

5
0
万
元

，
按

照
不

低
于

4
.
5
%收

益
委
托

宁
晋

县
飒

捷
粮

食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经
营

，
增
加

村
集

体
收

入
。

中
央

资
金

5
大
北

里
村

食
品

加
工

设
备

改
造

提
升

项

目
河
渠

镇
5
0

使
用

中
央

衔
接

资
金

5
0
万
元

，
按

照
不

低
于

4
.
5
%收

益
委
托

大
北

里
村

食
品

加
工

有
限

公
司

经
营

，
增

加
村

集
体

收
入

。
中
央

资
金

6
东
里

村
食

品
加

工
包

装
设

备
改

造
提

升

项
目

河
渠

镇
5
0

使
用

中
央

衔
接

资
金

5
0
万
元

，
按

照
不

低
于

4
.
5
%收

益
委
托

东
里

村
食

品
加

工
包

装
有

限
公

司
经

营
，

增
加

村
集

体
收

入
。

中
央

资
金

7
宁
晋

县
佳

栩
农

业
发

展
场

农
机

提
升

项

目
北
鱼

乡
5
0

使
用

中
央

衔
接

资
金

5
0
万
元

，
按

照
不

低
于

4
.
5
%收

益
委
托

宁
晋

县
佳

栩
农

业
发

展
场

有
限

公
司

经
营

，
增
加

村
集

体
收

入
。

中
央

资
金

8
南
及

桥
村

综
合

商
超

项
目

换
马

店
镇

5
0

使
用

省
级

衔
接

资
金

5
0
万
元

，
按

照
不

低
于

4
.
5
%收

益
利
用

村
集

体
用

地
新

建
发

展
综

合
商

超
出

租
增

加
村

集
体

收
入

。
省
级

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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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扶
持

村
实

施
项

目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使
用

金
额

（
万

元
）

资
金

用
途

资
金

来
源

9
武
家

桥
村

农
资

门
市

项
目

、
农
机

配
件

项

目
换
马

店
镇

5
0

使
用

中
央

衔
接

资
金

5
0
万
元

，
按

照
不

低
于

4
.
5
%收

益
利
用

村
集

体
用

地
新

建
发

展
综

合
商

超
出

租
增

加
村

集
体

收
入

。
中
央

资
金

1
0

北
侯

庄
一

村
新

建
养

鸡
棚

项
目

四
芝

兰
镇

5
0

使
用

省
级

衔
接

资
金

5
0
万
元

，
按

照
不

低
于

4
.
5
%收

益
委
托

武
家

桥
村

农
资

门
市

项
目

、
农

机
配

件
有

限
公

司
经

营
，

增
加

村
集

体
收

入
。

省
级

资
金

1
1

东
汪

二
村

闲
置

场
地

改
建

厂
房

出
租

项

目
东
汪

镇
5
0

使
用

省
级

衔
接

资
金

5
0
万
元

，
按

照
不

低
于

4
.
5
%收

益
利
用

村
集

体
闲

置
场

地
改

建
厂

房
出

租
，

增
加

村
集

体
收

入
。

省
级

资
金

1
2
宁
晋
县
兴
元
牧
业
有
限
公
司
扩
建
项
目

东
汪

镇
5
0

使
用

中
央

衔
接

资
金

5
0
万
元

，
按

照
不

低
于

4
.
5
%收

益
委
托

宁
晋

县
兴

元
牧

业
有

限
公

司
经

营
，

增
加

村
集

体
收

入
。

中
央

资
金

1
3

新
丰

头
村

河
北

踔
厉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鸡

舍
提

升
及

配
套

发
电

机
组

项
目

耿
庄

桥
镇

5
0

使
用

中
央

衔
接

资
金

5
0
万
元

，
按

照
不

低
于

4
.
5
%收

益
委
托

新
丰

头
村

河
北

踔
厉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经
营

，
增

加
村

集
体

收
入

。

中
央

资
金

1
4

宁
晋

县
德

康
养

殖
场

增
加

畜
牧

养
殖

设

备
项

目
徐
家

河
乡

5
0

使
用

中
央

衔
接

资
金

5
0
万
元

，
按

照
不

低
于

4
.
5
%收

益
委
托

宁
晋

县
德

康
养

殖
场

增
加

畜
牧

养
殖

有
限

公
司

经
营

，
增

加
村

集
体

收
入

。

中
央

资
金

1
5

陈
家

庄
村

农
业

机
械

配
件

加
工

储
备

车

间
建

设
项

目
大
陆

村
镇

5
0

使
用

中
央

衔
接

资
金

5
0
万
元

，
按

照
不

低
于

4
.
5
%收

益
委
托

陈
家

庄
村

农
业

机
械

配
件

加
工

有
限

公
司

经
营

，
增

加
村

集
体

收
入

。

中
央

资
金

1
6

纪
昌

养
殖

项
目

纪
昌

庄
镇

5
0

使
用

中
央

衔
接

资
金

5
0
万
元

，
按

照
不

低
于

4
.
5
%收

益
委
托

纪
昌

养
殖

有
限

公
司

经
营

，
增

加
村

集
体

收
入

。
中
央

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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